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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无锡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无锡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通航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江苏中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建国、杜圣康、赵冲、倪凌坤、刘翀昊、杨有军、陈稚娟、徐灼华、陆海峰、黄雷波、

许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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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混凝土波浪桩护岸施工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预应力混凝土波浪桩护岸施工的基本要求,以及运输、堆存、吊运、沉桩及质量检验的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预应力混凝土波浪桩护岸的施工及质量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JTS206 水运工程桩基施工规范

JTS215 码头结构施工规范

JTS240 水运工程基桩试验检测技术规范

JTS257 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应于本文件。

3.1
预应力混凝土波浪桩护岸 pre-stressedconcretewave-shapedpilerevetment
由预应力高强度混凝土半圆环形预制桩通过企口连接,形成S型截面的挡土墙结构护岸。
注:波浪桩护岸S型截面布置示意见图1。

图1 波浪桩护岸S型截面布置示意

3.2
连接铁件 steelconnector
将两片波浪桩拼装成管节,用于在桩端固定管节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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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连接铁件示意

4 基本要求

4.1 预应力混凝土波浪桩的材料、规格和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4.2 预应力混凝土波浪桩护岸的施工方法和顺序应根据设计要求、结构特点、工程地质、现场地形等因

素综合确定,并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4.3 施工过程中应对波浪桩、岸坡和邻近建筑物进行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

4.4 预应力混凝土波浪桩护岸胸墙、压顶和帽梁的施工应符合JTS215的相关规定。

5 运输、堆存、吊运

5.1 运输

5.1.1 波浪桩运输前,应将两片波浪桩拼装成管节,企口处放置木塞,在桩端安装连接铁件固定管节,
并采用钢质包装带对拼装成的管节进行绑扎,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桩身错动、磕损。

5.1.2 波浪桩运输除根据JTS206相关规定执行外,两片波浪桩拼装成管节堆放层数还符合下列

规定。

a) 陆上运输时,当管径小于或等于600mm,不应超过3层;管径大于600mm,不应超过2层。

b) 水上运输时,当管径小于或等于600mm,不宜超过4层;管径大于600mm,不宜超过3层。

5.1.3 波浪桩在落驳、运输和起吊作业时,应有序、均衡,保证驳船平稳。

5.2 堆存

5.2.1 波浪桩堆放场地应平整,周边设置排水措施,地基承载力满足堆存要求。

5.2.2 波浪桩的堆存符合下列要求:

a) 波浪桩按型号、规格、长度及施工顺序分别存放;

b) 应采用防滑、防滚等安全措施;

c) 存放方向宜垂直于岸线;

d) 单片波浪桩存放时不应叠放,开口不应朝下;

e) 管节存放时应保持企口水平,堆放层数不宜超过4层;

f) 垫木支垫设置应符合JTS206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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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吊运

5.3.1 根据波浪桩长度确定吊点数量及吊点位置,吊点的布置应满足桩身结构受力要求。

5.3.2 吊运时应采用专用吊具,吊具的强度和刚度应满足吊运要求,吊钩有防止滑脱措施。

5.3.3 波浪桩的吊点设置符合下列要求:

a) 吊索与桩纵轴线夹角应大于45°,吊装时各吊点应同时受力、保持平稳,避免振动、碰撞;

b) 桩长不大于15m时,波浪桩宜按图3的方式采用两点吊,也可采用两头钩吊;

图3 两点吊吊点位置

c) 桩长大于15m且小于30m时,波浪桩宜按图4采用四点吊。

图4 四点吊吊点位置

5.3.4 从堆放场地吊运波浪桩符合下列要求:

a) 取桩时应逐层有序吊运;

b) 不应拖拉移桩;

c) 吊运时应轻起轻放,不应碰撞、滚落;

d) 吊运现场应有专人指挥;

e) 波浪桩不宜在施工现场多次吊运;

f) 吊转及转向过程中应留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5.3.5 水上吊运波浪桩除符合5.3.4外,还符合下列要求:

a) 运输波浪桩的运输船和浮吊船应帮靠并泊,两船艏艉均应系缆;

b) 吊运时驳船舱底不应站人;

c) 吊运过程中应配置专人观察过往船舶动态,避免船舶碰撞。

6 沉桩

6.1 施工

6.1.1 施工前,应对设计单位提供的测量控制点及坐标进行复核,确认无误后方可施工。

6.1.2 沉桩施工前应进行清障。

6.1.3 波浪桩沉桩一般采用锤击、振动工艺施工,具体工艺应通过试桩确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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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应根据现场环境及施工机械,针对不同的桩长,确定立桩方法;

b) 波浪桩施工的定位和调整宜采用具有测量功能的抱桩器进行控制;

c) 波浪桩企口对位宜采用上部可自由转动调整桩身姿态的夹桩器和下部可伸缩的抱桩器控制;

d) 沉桩困难时,可采用引孔、射水等辅助措施,并应满足设计要求;

e) 初次沉桩应在施打至高于桩顶设计标高20cm~30cm时停止,待一个结构段所有波浪桩初次

沉桩结束后,再复打至设计标高。

6.1.4 桩尖标高应满足设计要求。

6.1.5 沉桩过程出现贯入度异常、桩身偏位、破碎、严重裂缝等情况时应停止沉桩,并查明原因,采取有

效措施及时处理。

6.2 施工记录

按附录A形成波浪桩沉桩记录表,按附录B形成波浪桩沉桩结果汇总表。

7 质量检验

7.1 一般规定

7.1.1 波浪桩沉桩作为分项工程,检验批可按天成桩数量或段落长度(不大于100延米)计算。

7.1.2 波浪桩护岸基槽开挖、墙后回填、混凝土胸墙、压顶和帽梁等质量应根据JTS257的相关规定进

行检验。

7.2 主要检验项目

7.2.1 波浪桩的品种、规格、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按附录C填写原材料(构配件)进场验收记录表。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检验批全部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并观察检查。

7.2.2 波浪桩沉桩后,应采用低应变法对桩身质量进行抽样检测,检测数量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无要求

时,检测数量按JTS240的相关规定实施。

7.2.3 波浪桩的桩顶高程和入土深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按检验批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及监理检验报告等。

7.2.4 波浪桩不应出现企口脱落现象。
检验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3 一般检验项目

7.3.1 波浪桩护岸的整体线型应顺直,临水面不得出现明显凸起或凹陷。

7.3.2 波浪桩护岸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检查方法应符合表1要求。

表1 波浪桩护岸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检查方法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1

护岸

帽梁

(压顶)

墙顶轴线位置 20 逐段检查 3 用经纬仪等测量两端和中部

顶面高程 ±20 逐段检查 3 用水准仪等测量两端和中部

顶面宽度 +20
-10 逐段检查 3 用尺测量两端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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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波浪桩护岸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检查方法 (续)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验方法

2
桩顶平

面位置

轴线位置 ±50 逐件检查 2 用经纬仪等测量两端

顶面标高 0,100 逐件检查 2 用水准仪等测量两端

桩间错口 0,30 逐件检查 1 钢卷尺测量

3 桩身垂直度(每米) H/100 每隔10根查1根 1 吊线测量

  注1:桩身垂直度指垂直墙身轴线方向。

注2:H 指波浪桩挡土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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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波浪桩沉桩记录表

  波浪桩沉桩记录表见表A.1。

表 A.1 波浪桩沉桩记录表

桩位编号

排 号

沉桩

日期

桩规格 桩顶标高

断面

(mm)
长度

(m)
设计

(m)
实际

(m)

泥面

标高

(m)

入土

深度

(m)

桩位

偏位

(m)

桩身

垂直度

(m)

企口

错位

(mm)
备注

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记录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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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波浪桩沉桩记录汇总表

  波浪桩沉桩结果汇总表见表B.1。

表B.1 波浪桩沉桩结果汇总表

桩位编号

排 号

沉桩

日期

桩规格 桩顶标高

断面

(mm)
长度

(m)
设计

(m)
实际

(m)

泥面

标高

(m)

入土

深度

(m)

桩位

偏位

(m)

桩身

垂直度

(m)

企口

错位

(mm)
备注

备注

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记录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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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原材料(构配件)进场验收记录表

  原材料(构配件)进场验收记录见表C.1。

表 C.1 (  )原材料(构配件)进场验收记录表

工程名称

材料(构配件)名称

材料/构配件规格 构配件来源/产地

进场数量 进场日期

使用部位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1.质量证明文件和出厂合格证

齐全

2.波浪桩的品种、规格、质量满

足设计要求

3.波浪桩标明生产单位、构件型

号、生产日期和质量检验标志

4.波浪桩桩身无裂缝、变形、损
坏等缺陷

5.波浪桩企口完好

抽样复验数量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代表: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专业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质量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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